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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的法律》 

宋英辉 

第一章 总 则  

   

（目的）  

第1条  

  本法的目的是，鉴于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安定、正常的社会生活，且对数人共谋实施的有组织的杀

人、非法买卖药品及枪支等重大犯罪，如果不予监听犯人之间的联络电话或其他电讯，查明案件真相即显

著困难的情形在增多，为适当应对此种状况，就刑事诉讼法（昭和二十三年法律第131号）规定的必要的监

听通讯的强制处分，确定其要件、程序及其他必要的事项，以期在避免不当侵犯通讯秘密的同时，准确查

明案件真相。  

   

（定义）  

第2条  

  本法所称“通讯”，是指其传送途径的全部或一部分系有线（以有线以外的方式传送电波或其他电磁

波或者附属于电器设备而用于接收的有线除外）或者在其传送途径安装有交换设备的电话及其他电气通

讯。  

   

  本法所称“监听”，是指对他人正在进行的通讯，为探知其内容，不经该通讯当事人任何一方的同

意，而予以接收的行为。  

   

  本法所称“通讯营业者等”，是指使用用于电气通讯的设备（以下称“电讯设备”）传送他人通讯或

提供电讯设备为他人通讯之用的营业者，以及其他基于自身业务需要而安装有能传送非特定的或者众多的

人的通讯的电讯设备的人。  

   

第二章 监听通讯的要件及实施的程序  

   

（监听令状）  

第3条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在具有下列各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场合，认为存在足以怀疑将进行通讯的情

况，而该通讯的内容又是与下列各项规定之犯罪（在第2项及第3项中，指一系列的犯罪）的实行、准备或

者隐灭证据等事后措施有关的策划、指示及其他相互联络或其他与该犯罪的实行相关联的事项（在以下各

款中称“与犯罪关联的通讯”），且使用其他方法特定犯人或者查明犯罪状况或内容显著困难时，依据法

官签发的监听令状，可以对使用被疑人依据与通讯营业者等之间的契约而使用的（认为没有被用于行为人

进行与犯罪关联的通讯嫌疑的除外），或者足以怀疑被行为人用于与犯罪关联的通讯的，依据电话号码及

中字体



其他用于识别发讯处或者收讯处的号码或者符号（以下称“电话号码等”）而特定的通讯手段（以下称

“通讯手段”）所进行的与犯罪关联的通讯进行监听：  

   

  一、在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已犯附表所列之罪的场合，存在足以怀疑该犯罪系由数人共谋而实施的情

况时。  

   

  二、在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犯附表所列之罪且将继续犯下列之罪的场合，存在足以怀疑以上犯罪系由

数人共谋而实施的情况时：  

  ①以与该犯罪相同的样态实施的附表所列的与该罪属于同一或者同种的罪；  

  ②根据包括该犯罪的实行在内的一系列犯行计划而实施的附表所列的罪。  

   

  三、在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相当于死刑、无期惩役或无期监禁以及最高刑期为2年以上的惩役或监禁

之罪系为实行附表所列之罪进行准备而实施，且继续实施附表所列之罪的场合，存在足以怀疑该犯罪系由

数人共谋而实施的情况时。  

   

  关于附表所列处罚转让、受让、贷与、借贷或者交付行为的罪，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不需要存在足

以怀疑系数人共谋而实施的情况。  

   

  依照前二款的规定实施的监听，除通讯营业者等看守的场所以外，不得在有人住居或者有人看守的宅

邸、建筑物或船舶内进行。但经住居主人或看守人或者代表他们的人承诺时，不在此限。  

   

（申请令状的程序）  

第4条  

  请求监听令状，应当由检察官（限于检察总长指定的检察官。第2款及第7条亦同）或者司法警察员

（限于国家公安委员会或者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指定的警视以上的警察官、厚生大臣指定的麻药监督官及

海上保安厅长官指定的海上保安官。在同款及同条中相同）向地方法院的法官提出申请。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在提出前款请求的场合，如果对于与该请求有关的被疑事实的全部或者一部

分同一的被疑事实，以前曾经以同一通讯手段为对象提出过监听令状的请求时，或者曾经签发监听令状

时，应当将该项意旨通知法官。  

   

（签发监听令状）  

第5条  

  收到前条第一款请求的法官，认为该款的请求有理由时，应当规定10日以内的期间为可以实施监听的

期间，而签发监听令状。  

   

  法官在签发监听令状时，对于监听的实施（系指进行通讯的监听及对通讯手段在能够直接监听的状态

下监视通讯的状况。以下同），可以附加认为适当的条件。  

   

（监听令状的记载事项）  

第6条  

  监听令状，应当记载被疑人的姓名、被疑事实的要旨、罪名、罚条、应予监听的通讯、应予作为监听

实施对象的通讯手段、实施监听的方法及场所、可以进行监听的期间、关于实施监听的条件、有效期间及

该期间经过后不得着手监听处分并应当将令状退回的意旨，以及签发的年月日和最高法院规则规定的其他

事项，由法官记名、盖章。但被疑人的姓名不明时，记载该项意旨即可。  

   

（监听期间的延长）  

第7条  

  地方法院的法官认为必要时，依据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的请求，可以规定10日以内的期间，而将可

以监听的期间予以延长。但监听的期间，总计不得超过30日。  



   

  前款期间的延长，应当在监听令状上记载延长的期间及理由，并记名、盖章。  

   

（对于同一事实签发监听令状）  

第8条  

  法官在收到监听令状的请求的场合，如果有关该请求的被疑事实包含与以前曾经签发监听令状的被疑

事实同一的事实，对于同一通讯手段，以认为存在有必要予以监听的特别情形时为限，可以签发监听令

状。  

   

（出示监听令状）  

第9条  

  监听令状，应当向管理实施监听的该部分通讯手段的人（如果是公司及其他法人或者团体时，为其管

理人。以下同）或者代表管理人的人出示。但关于被疑事实的要旨，不在此限。  

   

  在可以实施监听的期间延长时，亦与前款同。  

   

（必要的处分等）  

第10条 实施监听，可以将用于监听的机器连接至电讯设备，或进行其他必要的处分。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可以使检察事务官或者司法警察职员进行前款的处分。  

（通讯营业者等负有的协助义务）  

   

第11条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关于监听的实施，可以要求通讯营业者等连接用于监听的机器或进行其他必

要的协助。在此场合，通讯营业者等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在场见证）  

第12条  

  在实施监听时，应当使管理实施监听的该部分通讯手段的人或者代表管理人的人在场。如果不能使以

上的人在场时，应当使地方公共团体的职员在场。  

   

  在场见证人，可以向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陈述关于实施该项监听的意见。  

   

（为判断该当性而进行的监听）  

第13条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对于在实施监听中已进行的通讯是否属于监听令状记载的应予监听的通讯

（以下称“应予监听的通讯”）不明确的，为判断该通讯是否属于应予监听的通讯，以必要的最小限度的

范围为限，可以监听该通讯。  

   

  使用外国语进行的通讯或者使用暗号及其他不能即时复原其内容的方法进行的通讯，由于在监听时难

以知悉其内容，而不能判断是否属于应予监听的通讯的，可以监听该通讯的全部。在此场合，应当迅速判

断其是否属于应予监听的通讯。  

   

（监听以实行其他犯罪为内容的通讯）  

第14条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在实施监听中，如果已进行的通讯系监听令状中作为被疑事实所记载的犯罪

以外的犯罪的通讯，而其内容显然可以认为是已经实行、正在实行或者将要实行附表所列之罪或者相当于

死刑、无期惩役或无期监禁以及最低刑期为1年以上的惩役或监禁之罪时，可以监听该通讯。  

   

（禁止监听关于医师等业务的通讯）  

第15条  



  对于与医师、牙科医师、助产士、护士、律师（包括外国法事务律师）、代办人、公证人、宗教职业

者（监听令状记载为被疑人的除外）之间的通讯，认为系受他人委托而进行的关于其业务的通讯时，不得

进行监听。  

   

（探知对方的电话号码等）  

第16条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关于实施监听中已经进行的通讯，如果系属应予监听的通讯或依照第14条的

规定可以进行监听的通讯时，或者认为其资以判断是否属于第13条规定的应予监听的通讯时，可以在实施

监听的场所探知该通讯对方的电话号码等。在此场合，不需要另行签发令状。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关于前款的处分，可以要求通讯营业者等予以必要的协助。在此场合，通讯

营业者等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认为有必要在实施监听场所以外的场所采取第1款的探知措施时，可以告知能

够使用该措施的通讯营业者等系依据该款规定进行的探知，并要求使用该措施。在此场合，准用前款后段

的规定。  

   

（应予中断或者结束监听时的措施）  

第17条  

  依据监听令状的记载应予中断或者结束监听的实施，而通讯现在仍正在进行时，在该通讯手段的使用

（以下称“通话”）结束以前，可以继续实施监听。  

   

（结束监听）  

第18条 监听已经没有理由或者没有必要时，即使在监听令状记载的可以实施监听的期间以内，也应当予以

终止。  

   

第三章 监听通讯的记录等  

   

（已监听通讯的记录）  

第19条  

  对于已经监听的通讯，应当以录音或其他与该通讯性质相适应的适当方法，全部记录于记录媒体。在

此场合，为在第22条第2款规定的程序中使用，可以同时以相同的方法将其记录于另一个记录媒体。  

   

  在中断或者结束监听时，应当停止正在使用中的记录媒体的记录。  

（对记录媒体的封印等）  

   

第20条  

  对于依照前条第1款前段的规定已经进行记录的记录媒体，在中断或者结束监听后，应当迅速要求在场

见证人予以封印。在监听实施中更换记录媒体或记录媒体的记录已经结束时，亦同。  

   

  关于前款的记录媒体，除已有依照前条第1款后段的规定已经进行记录的记录媒体的情形外，为在第22

条第2款规定的程序中使用，在要求在场见证人封印以前，可以进行复制。  

   

  在场见证人已经封印的记录媒体，应当不迟延地提交签发监听令状的法官所属法院的法官。  

（提出记载监听实施情况的书面材料等）  

   

第21条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在监听结束后，应当将记载下列事项的书面材料，不迟延地提交前条第3款规

定的法官。在依照第7条的规定请求延长监听期间时，亦同：  

   



一、开始、中断及结束监听的年、月、日、时；  

二、在场见证人的姓名及职业；  

三、在场见证人依照第12条第2款的规定陈述的意见；  

四、监听实施中通话开始及结束的年、月、日、时；  

五、关于已经监听的通讯，成为监听根据的条款，开始及结束监听的年、月、日、时，以及通讯当事人的

姓名或其他资以特定当事人的事项；  

六、关于第14条规定的通讯，与该通讯相关联的犯罪的罪名及罚条，以及认为该通讯系属该条规定的通讯

的理由；  

七、更换记录媒体的年、月、日、时；  

八、由前条第1款所规定的封印的年、月、日、时及进行封印的在场见证人的姓名；  

九、最高法院规则规定的关于监听实施情况的其他事项。  

   

  收到前款规定的书面材料的法官，应当审查前款第6项的通讯是否属于第14条规定的通讯，如果认为不

属于该条规定的通讯时，应当撤销监听该通讯的处分。在此场合，准用第26条第3款、第5款及第6款的规

定。  

   

（制作监听记录）  

第22条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在每次中断或者结束监听后，都应当迅速将已监听通讯的内容制作成在刑事

程序中使用的记录（以下称“监听记录”）。在监听实施中更换记录媒体或记录媒体的记录已经结束时，

亦同。  

   

  制作监听记录，应当从第19条第1款后段规定的已进行记录的记录媒体或者第20条第2款规定的复制品

中，删除下列通讯以外的通讯的记录：  

   

一、属于应予监听的通讯的；  

二、依照第13条第2款的规定监听的通讯，需要复原其内容的措施的；  

三、依照第14条的规定监听的通讯及依照第13条第2款的规定监听的通讯，可以认为系属第14条规定的通讯

的；  

四、在与前三项所列通讯同一的通话机会内进行的通讯。  

   

  关于前款第2项规定的通讯的记录，如果已经判明该通讯不属于应予监听的通讯及第14条规定的通讯

时，应当从监听记录中删除该通讯的记录及与该通讯相关的同款第4项规定的通讯的记录。但在与该通讯同

一的通话机会内进行的通讯是同款第1项至第3项规定的通讯时，不在此限。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在已经制作监听记录的场合，除依照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已提交法官的记录媒

体（以下称“原监听记录”）以外，如果另有记录监听通讯的记录媒体或者其复制品等（复制品及其他记

录全部或者一部分内容的物品及书面材料。以下同），应当将其全部删除。在依照前款规定已经从监听记

录中删除记录的场合，如果另有该记录的复制品等，亦同。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对于已经监听的通讯，除监听记录记载的以外，不得使他人知悉其内容或者

予以使用。即使在退职以后，亦同。  

   

（通知通讯的当事人）  

第23条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应当将已经制作监听记录的意旨及下列事项，以书面通知记录于监听记录的

通讯的当事人：  

一、该通讯开始及结束的年、月、日、时及对方的姓名（以判明时为限）；  

二、签发监听令状的年、月、日；  



三、开始及结束监听的年、月、日；  

四、作为监听实施对象的通讯手段；  

五、监听令状记载的罪名及罚条；  

六、如果是第14条规定的通讯，其意旨以及与该通讯相关的犯罪的罪名及罚条。  

   

  前款的通知，除不能特定通讯当事人或者通讯当事人所在不明的以外，应当在监听结束后的30日以内

进行。但地方法院的法官认为有妨碍侦查的危险时，依据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的请求，可以规定60日以

内的期间，而将依照该款规定进行通知的期间予以延长。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在前款正文规定的期间经过后，如果通讯的当事人已经特定或者其所在已经

明确时，应当迅速向该通讯当事人进行第1款的通知。在此场合，准用前款但书的规定。  

   

（监听记录的听取及阅览等）  

第24条 收到前条第1款通知的通讯当事人，可以听取、阅览或者复制监听记录中有关该通讯的部分。  

   

（原监听记录的听取及阅览等）  

第25条  

  保管原监听记录的法官（以下称“保管原记录的法官”），在监听记录中记录的通讯的当事人已经依

照前条规定听取、阅览或者复制监听记录中有关该通讯的部分的场合，认为对于确认监听记录的正确性有

必要时，或者认为有其他正当理由时，依据该通讯当事人的请求，应当许可听取、阅览或者复制原监听记

录中相当于该通讯的部分。  

   

  保管原记录的法官，认为对于确认已监听通讯的内容有必要时，或者认为有其他正当理由时，依据监

听记录中记录以外的通讯的当事人的请求，应当许可听取、阅览或者复制原监听记录中有关该通讯的部

分。  

   

  保管原记录的法官，关于已经监听的案件，认为对于证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或者对于确认监听记录的

正确性有必要时，或者认为有其他正当理由时，依据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的请求，可以许可听取、阅览

或者复制原监听记录中认为必要的部分。但关于复制，以与下列通讯（监听记录中记录的除外）有关的部

分为限：  

   

一、属于应予监听的通讯；  

二、成为证明犯罪是否存在必要证据的通讯（前项所列通讯除外）；  

三、在与前二项所列通讯同一的通话机会内进行的通讯。  

   

  在依照后条第3款（包括在第21条第2款中准用的场合。在该款中，以下同）的规定作出命令删除记录

的裁判的场合，提出许可前款规定复制的请求，以新判明有关该裁判命令删除的记录的通讯，系前款第1项

或者第2项所列通讯，且没有其他适当的证明方法可以代替时为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可以就原监听记

录中该通讯及在该通讯同一通话机会内进行的通讯而作出。但如果该裁判是因系属后条第3款第2项规定的

情形而命令删除该通讯的记录时，不得提出该项请求。  

   

  保管原记录的法官，对于经检察官请求调查监听记录或者其复制品等的被告案件，认为对于被告人的

防御或者确认监听记录的正确性有必要时，或者认为有其他正当理由时，依据被告人或者他的辩护人的请

求，可以许可听取、阅览或者复制原监听记录中认为必要的部分。但关于被告人不是通讯当事人的通讯的

复制，以有该通讯当事人的任何一方的同意时为限。  

   

  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依照第3款的规定制作的复制品，视为监听记录。在此场合，关于第23条规定的

适用，同条第1款的“下列事项”即“下列事项以及已有第25条第3款规定的许可复制的意旨及其年月

日”，同条第2款的“监听结束后”即“进行复制后”。  

   



  原监听记录，除第1款至第5款规定的以外，不得使人听取、阅览或者复制。但法院或者法官依照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为审理或者裁判经检察官请求调查监听记录或其复制品等的被告案件而认为必要时，或者

为审理或者裁判关于监听的刑事案件而认为必要时，调查原监听记录中认为必要的部分的，不在此限。  

   

（声明不服）  

第26条 对法官作出的关于监听通讯的裁判不服的人，可以向该法官所属法院，请求撤销或者变更该项裁

判。  

  对检察官或者检察事务官作出的关于监听通讯的处分不服的人，可以向该检察官或者检察事务官所属

检察厅所在地的管辖地方法院，请求撤销或者变更（包括结束监听的实施）该项处分；对司法警察职员作

出的关于监听通讯的处分不服的人，可以向其职务执行地的管辖地方法院，请求撤销或者变更（包括结束

监听的实施）该项处分。  

   

  法院，在依据前款的请求撤销监听处分的场合，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命令检察官或者司法

警察员，在其保管的监听记录（依照前条第6款的规定视为监听记录的除外。在该款中，以下同）及其复制

品中，删除与该监听处分有关的通讯记录及在其同一通话机会内进行的通讯的记录。但在符合第3项规定的

场合，认为命令删除该记录不适当时，不在此限：  

   

一、有关该监听的通讯，不属于第22条第2款各项所列的通讯时；  

二、在监听中，有违反保护通讯当事人利益的程序的重大违法时；  

三、除前二项规定的情形以外，该监听的程序违法时。  

   

  在前条第3款进行复制的许可已经撤销时，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员，应当在其保管的依照同条第6款规

定而被视为监听记录的记录（包括其复制品等）中，删除有关已撤销的许可的部分。  

   

  第3款规定的命令删除记录的裁判或者前款规定的撤销许可复制的裁判，如果该监听记录或者其复制品

等正在被告案件中进行证据调查时，只要没有从证据中予以排除的裁定，即不妨碍将其在该被告案件的程

序中作为证据予以使用。  

   

  在已经作出前款规定的裁判的场合，关于该监听记录如果正在被告案件中进行证据调查时，除在该被

告案件的程序中将其内容告知他人或者使用的以外，该监听记录视为依照第3款的裁判或者第4款的规定删

除的记录，而适用第22条第5款的规定。  

   

  关于第1款及第2款规定的声明不服的程序，除依照本法规定的以外，依照刑事诉讼法第429条第1款及

第430条第1款的请求的程序办理。  

   

（原监听记录的保管期间）  

第27条  

  原监听记录，自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提出之日起算，应当保管至经过5年之日的最后日，或者自将监听

记录或其复制品等作为证据进行调查的被告案件或关于监听的刑事案件终结之日起算，应当保管至经过六

个月之日的最后日。  

   

  保管原记录的法官认为必要时，可以延长前款的保管期间。  

   

第四章 尊重通讯秘密等  

   

（尊重关系人通讯的秘密等）  

第28条  

  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职员、辩护人及其他参与监听通讯或者在职务上得知监听的情况或已

监听通讯的内容的人，应当注意避免不当侵害通讯的秘密，且不得妨碍侦查。  

   



（向国会报告等）  

第29条  

  政府应当每年向国会报告请求及签发监听令状的件数、与该请求及签发相关的罪名、作为监听对象的

通讯手段的种类、实施监听的期间、实施监听中通话的次数、其中进行第22条第2款第1项或者第3项所列通

讯的次数以及关于经监听的案件逮捕的人数，并同时予以公布。但关于罪名的报告与公布，如果有可能妨

碍侦查时，应当在障碍消除以后进行。  

   

（对侵害通讯秘密行为的处罚等）  

第30条  

  拥有侦查或者调查权限的公务员，在履行该侦查或者调查的职务中，犯电气通讯事业法（昭和五十九

年法律第86号）第104条第1款或者有线电气通讯法（昭和二十八年法律第96号）第14条第1款规定之罪时，

处以3年以下惩役或者100万元以下罚金。  

   

  犯前款的罪未遂的，应当予以处罚。  

  关于前二款的罪，提出告诉或者告发的人，对检察官不提起公诉的处分不服时，可以提出刑事诉讼法

第262条第1款的请求。  

   

第五章 补 则  

   

（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  

第31条 关于监听通讯的程序，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依照刑事诉讼法办理。  

   

（最高法院规则）  

第32条  

  除本法规定的以外，有关监听令状的签发，可以实施监听期间的延长，记录媒体的封印及提出，原监

听记录的保管及其他处理，记载监听实施情况书面材料的提出，是否属于第14条规定通讯的审查，应当向

通讯当事人发出通知的期间的延长，法院保管的监听记录的听取、阅览或复制及声明不服的程序等必要事

项，由最高法院规则规定。  

   

附 则  

   

（施行日期）  

1、本法自公布之日起算，在不超过1年的期间内，自以政令规定之日起施行。  

（有线电气通讯法部分条文的修改）  

2、将有线电气通讯法作如下修改。  

第14条第1款中“1年”修改为“2年”、“20万元”修改为“50万元”，同条第2款中“2年”修改为“3

年”、“30万元”修改为“100万元”。  

（电气通讯事业法部分条文的修改）  

3、将电气通讯事业法作如下修改。  

第104条第1款中“1年”修改为“2年”、“30万元”修改为“50万元”，同条第2款中“2年”修改为“3

年”、“50万元”修改为“100万元”。  

   

附表（有关第3条、第14条）  

一、大麻管理法（昭和二十三年法律第124号）第24条（栽培、输入等）或者第24条之二（持有、转让等）

之罪。  

   

二、兴奋剂管理法（昭和二十六年法律第252号）第41条（输入等）或第41条之二（持有、转让等）之罪，

同法第41条之三第1款第3项（输入兴奋剂原料等）或第4项（制造兴奋剂原料）之罪和与这些罪相关的同条

第2款（以营利为目的输入兴奋剂原料等）之罪及这些罪的未遂罪，或者同法第41条之四第1款第3项（持有

兴奋剂原料）或第4项（转让兴奋剂原料等）之罪和与这些罪相关的同条第2款（以营利为目的持有、转让



兴奋剂原料等）之罪及这些罪的未遂罪。  

   

三、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昭和二十六年政令第319号）第74条（使集体偷渡者非法入境的行为等）、

第74条之二（运送集体偷渡者）或者第74条之四（收容集体偷渡者等）之罪。  

   

四、麻醉药品及精神药品管理法（昭和二十八年法律第14号）第64条（输入海洛因等）、第64条之二（转

让、持有海洛因等）、第65条（输入海洛因等以外的麻醉药品等）、第66条（转让、持有海洛因等以外的

麻醉药品等）、第66条之三（输入精神药品等）或者第66条之四（转让精神药品等）之罪。  

   

五、武器等制造法（昭和二十八年法律第145号）第31条（未经许可制造枪支）或者第31条之二第1项（未

经许可制造枪支以外的武器）之罪。  

   

六、鸦片法（昭和二十九年法律第71号）第51条（种植罂粟、输入鸦片等）或者第52条（转让、持有鸦片

等）之罪。  

七、持有枪支、刀具等管理法（昭和三十三年法律第6号）第31条至第31条之四（发射、输入、持有、转让

手枪等）、第31条之七至第31条之九（输入、持有、转让手枪子弹等）、第31条之十一第1款第2项（输入

手枪部件）或第2款（未遂罪）或者第31条之十六第1款第2项（持有手枪部件）或第3项（转让手枪部件

等）或第2款（未遂罪）之罪。  

   

八、关于谋求在国际合作下防止助长有关限制药物的不正当行为的麻醉药品及精神药品管理法等特例的法

律（平成三年法律第94号）第5条（以非法输入为职业等）之罪。  

   

九、关于处罚有组织犯罪及规制犯罪收益等的法律（平成十一年法律第136号）第3条第1款第3项所列之罪

相关的同条（有组织杀人）之罪或者其未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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